绍兴市人民政府文件

绍政发〔2009〕29号

​​​​​​​
绍兴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绍兴
市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办法的意见

越城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：

为深入实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，不断提高医疗保障水平，现就进一步完善《绍兴市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提出如下意见：

一、实行市区在职参保人员基本医疗保险门诊补贴

（一）参加市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且尚未由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（以下简称市社保局）建立门诊个人账户的在职参保人员（包括灵活就业参保人员，下同），实行门诊补贴，补贴额度为每人每月20元，由市社保局按月划入在职参保人员的医保卡。

（二）门诊补贴用于支付符合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的门诊医疗费和住院、特殊病种门诊中按规定由个人自付的医疗费。门诊补贴当月未用完的，可以结转下月使用。

（三）实施企业在职参保人员基本医疗保险门诊补贴后，基本医疗保险缴费费率不变。门诊补贴所需资金在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中支出。

二、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医疗保险门诊补贴

对已实行门诊补贴的企业退休人员，其补贴额度由每人每月30元提高到每人每月35元。

三、降低住院治疗和特殊病种门诊起付标准

（一）参加市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在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治疗的，起付标准作如下调整：三级及相应医疗机构由1000元调整为800元，二级及相应医疗机构由700元调整为500元，一级及其他医疗机构由500元调整为300元。

（二）符合《办法》规定的特殊病种门诊，起付标准由600元调整为300元。

四、其他事项

凡《办法》中规定的以市区职工平均工资作为缴费和待遇享受计算标准的，统一调整为以全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作为计算标准。

对已建立个人账户的退休人员，自2009年度起，如按新计算标准划入个人账户的资金少于2008年医保年度标准的，补足至2008年医保年度水平。

本意见自2009年7月1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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